互联网+众创培育工程实施方案
(2015.10.10)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互联网+战略行动计划的有关精神，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江苏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的功能与作用，探索互联网和物联网领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模式，引导广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培育学生在互联网+领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面向江苏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各成员高校研究生、本科生实施互联网+众创培育工程。
第二条  互联网+众创培育工程由江苏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组织实施，并提供资助。
第三条  互联网+众创培育工程采用立项资助方式进行培育，按照创新能力、创新技术、创业人才和创新企业四个层次分类立项。创新能力项目主要面向本科生，创新技术项目主要面向研究生。
第二章  申 报
第四条  凡协同中心各成员高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均可依据自己的特长、能力和兴趣，自由申请互联网+众创培育工程资助项目。申报时间为每年的4月和10月。
第五条  申请的课题和项目应围绕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需求，体现在互联网和物联网领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技术提出如何实现互联网+的解决方案。鼓励“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
第六条  创新能力、创新技术、创业人才和创新企业四种类型的项目，应分别符合以下要求：
1、创新能力：面向创意设计和创新技术探索，充分发挥选手的丰富想象和原始创意，围绕互联网+时代和未来物联网社会的生产、生活、文化、科学、教育、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原创性思想、理念、观点、描述、表示、设计、手段与方法，面向未来物联网社会的智慧服务提供各种类型的创意设计和创新技术探索。
2、创新技术：面向创新技术研发，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技术思想创新探索“互联网+”的解决方案和面向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的智慧服务系统（Smart Service System ,简称3S），创新研究和设计物联网智慧服务系统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3、创业人才：面向科技创业，用物联网的技术思想创新探索“互联网+”的创业方案和科技创业的产品方案，创新研究和设计面向科技创业的物联网智慧服务产品和基于物联网的创业实施方案，研究提供满足社会和市场对智慧服务需求的物联网技术与产品示范应用和产业化推广方案。
4、创新企业：面向创业实践，用物联网的技术思想和产品开展基于“互联网+”的科技创业实践（注册公司），创新研究和设计面向科技创业的物联网智慧服务产品，提供满足社会和市场对智慧服务需求的物联网技术与产品并积极探索示范应用和产业化推广。

第七条  申请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项目团队，主申请人（项目负责人）每次只能申请一个项目。项目团队一般不超过5人。鼓励学科交叉，鼓励跨高校、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联合申报。
第八条  申报者原则上应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专业人员担任指导教师。
第九条 申请人需根据拟申请的项目类别填写项目申报书。本科生项目统一由教务处负责汇总并选拨推荐；研究生项目统一由研究生院汇总并选拨推荐。
第三章  实 施
第十条  江苏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组织专家对所有申报项目进行立项评审。评审结果报中心管委会审批后最终确定立项资助项目。
第十一条  互联网+众创培育工程按创新能力、创新技术、创业人才、创新企业四个类别，给予相应资助。各类项目资助的数量和金额分别为：
创新能力项目500项，资助金额为2000元/项；
创新技术项目200项，资助金额为5000元/项；

创业人才项目80项，资助金额为10000元/项；
创新企业项目20项，资助金额为20000元/项。

第十二条  对拟立项资助的项目，由江苏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与项目负责人签订《互联网+众创培育工程项目任务书》，启动项目实施。
第十三条  项目确定后，原则上不得更改。项目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终止或撤销，须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指导教师同意，报协同创新中心批准。
第十四条  创新能力和创新技术实施周期一般为半年，创业人才、创新企业的实施周期一般为一年。
第十五条  项目实施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管理。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进展缓慢的，一经发现查实将予以终止并追回项目资助经费。
第四章  验 收
第十五条  创新能力、创新技术、创业人才、创新企业四种类型的项目，验收时应分别达到以下要求：

1、创新能力：创意设计应提交符合项目申报要求的创意设计作品及其设计报告，其中包括：设计方案、创新思想、创意表现、应用前景、潜在价值等；创新技术探索应提交符合项目申报要求的技术发明专利申请和项目技术报告，其中包括：技术原理、创新思想、实验或仿真验证结果、价值评估等。创意设计和创新技术具有独特性和原创性。
2、创新技术：提交符合项目申报要求的可运行创新技术演示系统（硬件或软件）和项目技术报告，其中包括：问题背景、技术方案、创新设计、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市场前景、产业价值等，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

3、创业人才：提交符合项目申报要求的科技创业产品、可实施的创业方案和项目报告，其中包括：创业背景、产品方案、创业计划、市场前景、商务模式、产业价值、管理模式等，具有可行性和创新性。同时，提交其他能够反映项目申请人具备创业素养和能力的各种资质材料。
4、创新企业：提交符合项目申报要求的科技创业产品、企业财务报表和项目报告，其中包括：产品方案、应用现状、市场分析、商务模式、产业价值、管理模式、企业利税等，具有可行性和创新性。同时，提交其他能够反映项目申请人创业能力以及企业发展成效的各种资质材料。
第十六条  成果形式可以是项目研究报告、创意作品、研制完成的软件和硬件、发明专利、创业方案、创业成效等。

第十七条  项目跟踪管理过程，包括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两个环节，由协同创新中心组织专家组负责实施，项目负责人应根据要求准备相关材料并按时提交。
第十八条  验收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通过验收的项目将推荐参加3S杯全国大学生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三创”大赛。对完成质量高且具有推广意义或参加竞赛获奖的项目，将设为滚动项目优先纳入下一层次培育；对优秀的创新企业，将推荐申报南邮-紫金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孵化基金资助，每个项目可获得10—50万元的孵化经费。
第十九条  项目无故未完成或验收结果不合格者，将中止资助，收回剩余研究经费。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条  批准立项并签订项目任务书后，根据项目类别下达项目资助经费。项目资助经费的80%为项目申请人（团队）的助研费；20%为材料费或资料费。项目指导老师的指导费为项目资助金额的20%，由中心另行拨付。
第二十一条  项目材料费或资料费，在项目开始实施后凭有效发票到协同创新中心报销。项目助研费和教师指导费，50%自项目开始实施起至中期检查止（项目周期的一半）按月发放；另50%在项目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拨付。
第二十二条  经费实行专项管理，对中期检查不合格的项目予以终止，并停拨剩余经费。对中期检查优秀且确实具有很好研究前景的项目，可视具体情况经评审后追加经费支持。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创新能力与创新技术培育所取得的成果，所有者为江苏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 
第二十四条  本方案由江苏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负责解释。
